
玉溪市养老服务机构（设施）投资指南

一、投资环境

玉溪位于彩云之南，滇中腹地，距省会昆明 80 公里，是连

接东盟的重要门户和交通枢纽。玉溪因水得名，玉溪河即《水经

注》所记之桥水，明代文献中已称玉溪，取其清流如玉之意。全

市国土面积 1.5 万平方公里，辖二区一市六县，常住人口 238 万

人。玉溪资源丰富、风光秀丽、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独特。

“一地四乡”（生命起源地、云烟之乡、花灯之乡、聂耳故乡、高

原水乡）是玉溪最亮丽的名片。

玉溪市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为 16.4—24.6℃，气候立体多

样，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干湿分明，适宜人居。先

后获得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中国最安全城市、最具投

资吸引力城市等称号，被列入首批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名录和全

国海绵城市、全国“城市双修”和全国城市设计试点。

二、申请条件

（一）举办人是依法成立的组织或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自然人；

（二）有符合规定的名称、住所、机构章程和管理制度；

（三）有符合规范和技术标准，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消防安

全、卫生防疫等要求的基本生活用房、设施设备和活动场地；



（四）有与开展服务相适应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服

务人员；

（五）有与服务内容和规模相适应的资金；

三、办理程序

（一）不再实施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自新修改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发布之日起，各地民政部

门不再受理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申请，实行备案管理制。尚未完成

审批的，应当终止审批并向申请人作出说明。已经取得养老机构

设立许可证且在有效期的仍然有效，设立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

不再换发许可证。

（二）法人登记工作

1．设立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后，

举办者设立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民政

部门作为主管单位，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规定，依法向所在地县级民政部门或审批机关申请社会服务机构

法人登记，对批准成立登记的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实行双重

管理体制。所属地民政负责社会组织登记部门履行登记管理机关

具体职责，负责养老服务业务部门履行业务主管单位具体职责。

2．设立民办经营性养老机构。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后，

举办者设立经营性养老机构，依法向所在县级地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申请企业法人登记。对批准成立登记的民办经营性养老机构，



实行双重管理体制。所属县级地市场监管部门履行登记管理机关

具体职责，民政部门履行业务主管单位具体职责。民政部门与市

场监管部门通过信息推送、信息共享等机制对接，及时掌握养老

机构企业法人登记信息。

（三）备案登记工作

1．养老机构法人登记后即可开展服务活动，并自批准成立

之日起 30 日内，须到当地民政养老业务部门进行备案（备案要

求详见（玉民发〔2019〕76 号 ）。

2．所在地民政部门在接待举办者政策咨询时将告知其备案

要求，提供备案材料样张、养老机构基本条件告知书以及网上下

载渠道，引导做好备案相关工作。

3．举办者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地提供备案信息，填写备

案材料。各地行政服务中心的民政受理窗口统一接收举办者提交

的备案材料。民政受理窗口收到备案材料后及时转交养老服务业

务部门受理，对于材料不全的举办者应告知其补全材料后备案，

对材料齐全者将及时提供备案回执，回执可通过民政受理窗口预

约转交或挂号信邮寄给举办者并应告知养老机构运营基本条件、

本区域现行养老服务扶持政策、监管制度等。

4．养老机构备案登记将作为其享受床位补贴等相关扶持政

策的重要依据，对于自批准成立之日起 30 日内未进行备案登记

的养老机构，将不列入本年度及下一年度床位补贴等相关扶持政



策支持范围。

四、联系方式

（一）联系地址：玉溪市红塔区东风北路 9 号

（二）联系电话：0877-2024081（玉溪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


